赤峰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认定

实施方案（修订）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实施学分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内教高字〔2013〕45号）和《赤峰学院关于制订2019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赤院院字〔2019〕104号），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提高学生实践创新创业能力，鼓励学生参与实践创新创业教育活动，制定本方案。

一、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

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是指全日制本科生在校期间，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爱好参加竞赛、科研及实践活动，取得具有一定创新意义或实用价值的智力劳动成果或其他优秀成果，经二级学院认定获得的学分。

该学分对应《赤峰学院关于制订2019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赤院院字〔2019〕104号）综合能力模块实践创新环节中创新创业项目学分，本科生毕业前必须修读2学分（专升本学生必须修读1学分）。

认定范围包括参加学科竞赛类、科研科技类、其他成果类、课外训练类、职业技能类活动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二、实践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及管理
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认定工作由就业与创业工作处监督指导，二级学院是该学分认定的主体，二级学院党政负责人是本单位实践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的主要负责人，对学分认定的合理合规及真实性承担责任，并接受学校监督检查。各学院需指派专人负责本单位学生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认定工作，并对学分认定工作负直接责任。
各二级学院需根据本办法并结合本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和实际情况制定“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认定实施细则”，经就业与创业工作处审核通过并备案后，严格按照本方案及实施细则认定学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能超越权限随意更改学分认定标准。

对于违规认定学分、或故意修改学分者按《赤峰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三、实践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的认定标准

（一）学科竞赛类

	类别
	级别
	认定学分

	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金奖
	6

	
	
	银奖
	5

	
	
	铜奖
	4

	
	
	优秀奖
	3

	
	自治区级
	金奖
	4

	
	
	银奖
	3

	
	
	铜奖
	2

	
	
	优秀奖
	1

	创新创业竞赛

学科竞赛

师范生技能比赛
	国家级
	特等奖
	5

	
	
	一等奖
	4

	
	
	二等奖
	3

	
	
	三等奖、单项奖
	2

	
	
	优秀奖
	1

	
	省级
	特等奖
	4

	
	
	一等奖
	3

	
	
	二等奖
	2

	
	
	三等奖、单项奖
	1

	
	
	优秀奖
	0.5

	
	市级或校级
	一等奖
	2

	
	
	二等奖
	1

	
	
	三等奖、单项奖
	0.5

	
	院级
	一等奖
	1

	
	
	二等奖
	0.5

	
	
	三等奖、单项奖
	0.3

	注：1．创新创业类竞赛主要包括“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赤峰市创新创业大赛、赤峰学院大学生创业大赛等；

2．学生所参加的学科竞赛须与本专业相关或相近；

3．竞赛中所获金奖、银奖、铜奖分别对应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个人项目获第1-3名对应一等奖，第4—6名对应二等奖，第7-8名对应三等奖，集体项目中所有成员按奖励级别对待；

4．同一活动多次获奖，只计取一次最高学分，不进行累加；

5．以上竞赛活动须由就业与创业工作处或学校有关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组织参赛或批准参赛并备案，且第一单位为赤峰学院，方可给予学分认定；

6．院级竞赛活动是指由二级学院组织的创新创业竞赛、学科竞赛、师范生技能比赛，或者经二级学院推荐的区内外具有一定水平的创新创业竞赛、学科竞赛、师范生技能比赛等，学分认定时，最高累计不超过1学分。


（二）科研科技类

	类别
	级别
	认定学分

	论文
	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
	第一作者
	4

	
	
	其他作者
	1

	
	其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第一作者
	1

	
	
	其他作者
	0.5

	研究报告
	批示并被有关部委采用
	省级及以上
	4

	
	
	市级
	2

	专利
	发明专利
	第一发明人
	4

	
	
	其他发明人
	1

	
	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
	第一发明人
	3

	
	
	其他发明人
	1

	科技产品
	通过政府主管部门鉴定
	省级及以上
	4

	
	
	市级
	2

	其他科研教研

活动
	学校鉴定认可
	0.5-2

	注：1．以上所列项目学分认定时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以上所列项目第一作者单位须为赤峰学院；

3．以上所列项目须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或相近；

4．其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需为正规出版物，在知网、万方、超星等学术平台上可查询，且该项累计不超过1学分；

5．在各类杂志或增刊、特刊、专刊、专辑上发表的文章或作品不予认定学分；

6．其他科研教研活动是指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或教研项目活动。学分认定时，须提供800字以上的科研或教研总结、教师的认定承诺书、二级学院鉴定审批材料及教师的科研或教研项目立项、结项、成果等证明材料，各学院依据教师的科研或教研项目等级及学生的参与度进行鉴定后方给予认定相应的学分，且最高累计不超过2学分；


（三）其他成果类

	类别
	级别
	认定学分

	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奖
	国家级
	项目负责人
	4

	
	
	项目成员
	3

	
	省级
	项目负责人
	3

	
	
	项目成员
	2

	
	市级
	项目负责人
	2

	
	
	项目成员
	1

	
	校级
	项目负责人
	1

	
	
	项目成员
	0.5

	艺术创作成果奖
	国家级
	一等奖
	4

	
	
	二等奖
	3

	
	
	三等奖、单项奖
	2

	
	省级
	一等奖
	3

	
	
	二等奖
	2

	
	
	三等奖、单项奖
	1

	
	市级或校级
	一等奖
	2

	
	
	二等奖
	1

	
	
	三等奖、单项奖
	0.5

	注：1．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奖和艺术创作成果奖认定学分时以成果奖励为准；

2．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是指由二级学院派出或推荐，学生在假期或校外实习期间进行的，有加深对本专业的了解、确认适合的职业、为向职场过渡做准备、增强就业竞争优势等多方面意义的公益性实践教育活动，且活动须连续1周或累计2周以上；

3．艺术创作成果奖须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

4．以上所列活动项目第一作者单位须为赤峰学院；

5．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奖和艺术创作成果奖认定学分时须提供相应的奖励证书、入选文件等证明材料；

6．以上社会实践类学分的认定与培养方案中实践环节中的社会实践学分不得重复赋分。


（四）课外训练类

	类别
	级别
	认定学分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国家级
	项目负责人
	4

	
	
	项目成员
	3

	
	自治区级
	项目负责人
	3

	
	
	项目成员
	2

	
	校级
	项目负责人
	2

	
	
	项目成员
	1

	创新创业

实践活动
	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校级
	0.3/次

	
	
	院级
	0.2/次

	
	参加社团或俱乐部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校级
	0.2/次

	
	
	院级
	0.1/次

	创业培训
	参加创业培训班（强化班）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1

	
	其他校级创业实训短期培训班
	0.5/32课时

	个人艺术专场
	国家级
	4

	
	省级
	3

	
	市级
	2

	国际交流、研修
	学校鉴定认可
	0.5-2

	注：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学分认定以学校出具的结项通知书为准；

（2）参加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学生只计取一次最高学分，同一项目不进行累加。

2．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1）需主办单位留存认定资料（包括通知、影像、文字、学生签到名单、新闻等活动资料），且学生提交不少于800字的活动心得总结，方可作为认定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的依据；

（2）校级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由就业与创业工作处提供学分认定相关证明材料；

（3）该项累计不超过1学分。

3．创业培训班：

（1）由就业与创业工作处（创业学院）举办或认可的，经自治区人社系统认定的SYB创业培训、网络创业培训等培训班，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2）由就业与创业工作处（创业学院）举办的创业实验班，完成全部学业、成绩合格并取得结业证书；

（3）此项工作由就业与创业工作处统一提供学分认定相关证明材料。

（4）该项学分只认定一次，不重复累计学分。

4．创业实训短期培训班在学分认定时须提供相应的资格证书、结业证书或主办单位出具的有效成绩单，该项累计不超过1学分。
5．个人艺术专场包括学生举办独唱、独奏、个人画展、设计展等；

6．国际交流、研修活动是指由学校教务处或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并备案且不涉及培养方案中置换学分的活动。学分认定时需提供相应的交流、研修证明材料，通过鉴定后每活动一周给予认定1学分，累计最多2学分。


（五）职业技能类

	类别
	技能等级
	认定学分

	职业资质
	职业资格证书

专业技术证书
	高级
	2

	
	
	中级
	1

	
	
	初级
	0.5

	普通话技能
	普通话测试员
	国家级
	4

	
	普通话测试员
	省级
	3

	
	普通话水平
	一级乙等及以上
	2

	外语技能
	托福（TOEFL）
	专业学生90分及以上，其他80分及以上
	2

	
	雅思（IELTS）
	专业学生6.5分及以上，其他6分及以上
	2

	
	外语六级
	非本专业学生，425分及以上
	2

	
	外语四级
	非本专业学生，425分及以上
	1

	计算机技能
	三级及以上
	全国统考，合格及以上
	2

	注：1．以上项目在学分认定时以证书或成绩单原件为准；

2．职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技术证书必须与本专业相关或相近，由二级学院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社会认可度进行学分认定，认定时按初、中、高三个等级给予相应的学分；

3．同一类职业技能学分认定时只计取一次最高学分，不进行累加。


（六）除上述五类活动外，其他具有一定创新意义或实用价值的实践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由二级学院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及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细则后，依据细则给予相应的学分认定。

（七）在活动级别认定时，由主管部门举办（或者批准举办）之外的同级别学会、协会、团体等举办的活动，原则上降一级进行认定。如：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的省级协会举办的活动，认定为市级。

四、其他说明

（一）学分认定工作应纳入二级学院日常管理工作中，每学期期末认定一次；

（二）二级学院应严格按照本方案及各学院制定的《细则》开展相关工作，如发现违规违纪、随意赋分等情况，将严肃处理相关单位及责任人；

（三）学生应如实提交相关申报材料，如发现申报材料作假或其他违规违法行为，按作弊处理；

（四）学分认定程序按照附件一《赤峰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认定程序》进行，学分认定过程中如有特殊情况，由学校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做最终裁决；
（五）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就业与创业工作处负责解释。《赤峰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活动管理办法（试行）》（赤院院字〔2017〕188号）同时废止。

附件：1.赤峰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认定程序
附件：2.赤峰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申请表；
附件：3. 赤峰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汇总表

                       赤 峰 学 院

                       2020年1月2日

附件1
赤峰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
认定程序
一、每学期期末，学生本人如实填写《赤峰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申请表》（附件1 ）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向所在学院提出学分认定申请；
二、学生参加赤峰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SYB大学生创业培训班、校级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如赤峰学院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大讲堂、创业沙龙、处长下午茶等活动）由就业与创业工作处统一向二级学院提供学分认定证明材料，不在证明材料范围内的均不得赋予相应学分； 

三、学生所在学院严格按照《赤峰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管理实施方案》及本单位制定的学分认定实施细则对学生提交的学分认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认定，同时依据就业创业处提供的学分认定证明材料进行相应学分认定；
四、二级学院完成学分认定后，将认定结果进行汇总，同时填写《赤峰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认定汇总表》（附件2 ）并于期末时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将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存档；
五、二级学院将《赤峰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学分认定汇总表》（附件2 ）分别报就业与创业工作处、教务处备案，就业与创业工作处负责全校学生学分汇总；
六、因未修满此学分而延迟毕业的学生，各学院自行安排学分补认工作，认定结果于指定时间内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并分别报就业与创业工作处、教务处备案。
